
关于 2024 年钢城区预算绩效工作 
开展情况的说明 

2024 年，钢城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围绕“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目标，以提质增效为核心，强化绩效理念，完善管理

机制，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现将具体情况说

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和

绩效评价工作的部署，由区财政局牵头，以 2023 年为评价区

间，采用单位自评、职能科室联动、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围

绕预算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环节，有序开展重点评价、目标申

报、项目自评、部门整体自评、重点监控等工作，完善覆盖

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

用等各环节。 

二、绩效管理情况 

（一）事前评估：严把资金入口关。对新增重大项目及

500 万元以上延续性政策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以医养结合奖

补经费项目和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单位职工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扶助项目为评估对象，重点审核立项必要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投入经济性、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等方面，

整体评价结果良好 ，从源头把好资金分配关，优化财政资源

配置。 

（二）目标管理：提升编制质量。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



安排前置条件，完成项目目标申报 652 个，实现部门整体支

出和项目支出目标编制全覆盖。引入第三方机构审核，对不

规范目标退回修改，确保目标设置科学合理。 

（三）运行监控：动态纠偏保实效。实施“双监控”机

制，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和极效通系统对当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开展监控。选取社会救助服务项目、

污泥处置项目、文物保护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费项目

开展重点监控，并形成重点监控报告，针对绩效监控发现的

问题，及时纠偏，保障项目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的实现。 

（四）绩效评价：多维覆盖促提升。组织区直预算单位

完成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自评，将垂管单位纳入自评范围，

确保自评全覆盖。围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选取财政重点

项目 11 个，涉及预算金额 30752.11 万元，推动重点评价扩

围增效。 

三、强化结果应用与公开监督 

(一)结果应用。一是督促加强管理。2024 年度重点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通过会议形式进行了集中反馈，对其中的绩效

目标描述笼统、量化指标模糊等共性问题进行了梳理，督促

相关单位举一反三，改进项目管理措施，持续完善项目全流

程管理。二是强化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分析报告及整改

情况及时通报给项目单位和财政业务科室，强化年度预算衔

接，推动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充分挂钩。2025 年度区级财政

预算编审中，结合评价问题和整改情况，对于评价结果欠佳

的项目预算予以压减，共压减部门预算资金 1003.72 万元。



三是稳固业务基础。配合市财政局顺利完成市对区财政运行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通过绩效评价，系统评估发展效能，推

动财政管理提质增效。依托重点项目绩效评估，精准定位问

题短板，系统推进评价问题整改，持续筑牢绩效评价业务根

基。 

（二）公开监督。将绩效目标、绩效评价情况随预决算

同步公开，重点评价结果报送区委区政府审议，接受各方监

督。 

下步，区财政将紧紧围绕“三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树牢“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通过拓展管

理范围、创新技术手段、强化协同机制等方式，推动预算绩

效管理提质增效。 


